基础原料2号验收标准
一、供货商资质要求
1. 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其它纳入强制许可的证照（如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及许可品种明细表）的复印件并加盖公司鲜章；如取得了其它与质量有关的证书（如ISO9001、ISO22000、绿色食品证等），应一并提供。
2. 每年提供第三方检验报告（可由公司代为抽样送检），每批次产品提供出厂检验报告单。
二、运输、包装、出厂检验报告要求
	序号
	项目
	要求
	检测频率及方法
	处罚方式及标准

	1
	运输车辆
	1）运输车辆车厢应保持清洁、卫生、无泥沙；
2）不得与有碍食品安全和卫生的物品（如家禽、家畜、农药等）混运；
3）运输途中有防护措施，防止产品被污染（防异物、防渗漏、防虫害、防雨水等情况）；
4）运输包装物及附件（如转运桶），卸完货后应返回到送货车辆过磅除皮，相关物料在厂区外自行处理；
5）除皮过磅时严禁水箱放水。
	每批，目测
	1）不符合第1—3条的，予以拒收，同时按500元/车的标准给于罚款；
2）不符合第4条的，加上包装及运输附件后二次过磅；
3）不符合第5条的，采取将水箱灌满水后二次过磅除皮，并处罚款1000元。

	2
	包装
	1） 产品包装可采用袋装、桶装、罐车，与产品直接接触部分不应给产品带来食品安全隐患，塑料材质的包装需提供包装物塑化剂检测报告；
2） 包装材料和器具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干净、无异味、无破损，无异物夹带隐患。
3） 采用散装罐车包装容器，进料口、出料口应有对应的签封，并提供前三车车载货物、清洗证明，所有运输容器须提供对应产品标签。
	每批，目测、鼻嗅
	包装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并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，予以拒收。

	3
	出厂检验报告
	每一批需提供合格检验报告，检验报告项目包含：产品名称、配料、生产日期、规格、数量、感官（色泽、气味、口感）、水分、食盐、总酸、氨基酸态氮、无盐固形物、大肠菌群、含沙量、杂质。
	每批，对照检测项目及结果核查。
	1）检验报告不符合要求，每次罚款100元。
2）无检验报告，拒收。



三、质量指标

基础原料2号理化指标
	项目
	接收标准
	让步接收
标准
	拒收标准
	检验频率
	检验方法

	水分/(g/100g)
	≤56.5
	＞56.5，≤57
	＞57
	批检
	GB5009.3直接干燥法

	盐分/(g/100g)
	≤19.5
	＞19.5，≤20.5
	＞20.5
	批检
	GB/T5009.40

	无盐固形物/（g/100g）
	≥24.0
	≥22，＜24
	＜22
	批检
	计算值，样品中除去水分、食盐含量的值。

	总酸（以乳酸计）/(g/100g
	≤2.0
	——
	＞2.0
	批检
	GB/T5009.40

	氨基态氮（以氮计）/(g/100g)
	≥0.20
	≥0.18，＜0.20
	＜0.18
	批检
	GB5009.235



说明：无盐固形物判定方式及应用，当水分、食盐含量指标中任有一项不符合允收标准，但符合让步接受标准时，以无盐固形物做为最终判定标准，判断及处罚方式如下：
（1）若无盐固形物符合允收标准，则视为合格，对水分、盐分的不合格项不做处罚；
（2）若无盐固形物不符合允收标准，但符合让步接收标准的，以无盐固形物实际达成率为基准进行扣款处罚，不再对超标水分、盐份另行处罚；扣款计算方式如下：
[1-（100-实测水分-实测盐分）/无盐固形物标准值]×单价×数量
（3）水分、盐分任有一项指标达到拒收标准的，做拒收处理，也可综合评判，产生的相关费用有供应厂商自行承担；
（4）氨基酸态氮不符合允许标准，但符合让步接收标准的，按每吨100元进行扣款；达到拒收规格的，做拒收处理。
（四）感官要求
	项  目
	要  求
	检验方法

	色泽
	1号：浅红褐色至深红褐色，红褐色油润有光泽。
2号、4号、5号：深红褐色，油润有光泽。
	取适量样品放置于白色瓷盘内，在充足的自然光线下，目测色泽、组织形态/性状，嗅其气味，尝其滋味，检查有无杂质。

	组织形态性状
	粘稠适度，可见辣椒块和蚕豆瓣粒。
	

	滋、气味
	具有传统豆瓣固有的香气，酱酯香较浓郁，味鲜辣，瓣粒香脆、化渣，回味较长。
	

	杂质
	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（具体验收标准以杂质与异物标准执行）。
	

	备注
	验收时，若感官指标按本表所列要求与检验方法进行判定出现争议，可适当参考经双方确认后封存的样品。


4、 杂质与异物标准
	验收项目
	接收标准
	拒收标准
	检验频率及方法
	处罚方式及标准

	异  物
	外源性恶性异物：未出现。

	抽检
出现
	
每车随机抽样20kg以上的样本及批量挑选验证。

	1）抽样检验及批量挑选验证过程中超过标准，拒收处理。
2）卸货及生产过程中发现（经生产、品控、采购部门鉴定属实）恶性异物动物及残骸按照5000元/个扣款（未卸完的货拒收），已下的货按照300元/吨扣除挑选费用或退货处理。
3）卸货及生产过程中发现（经生产、品控、采购部门鉴定属实）其它恶性异物按照1000元/个扣款（未卸完的货拒收），已下的货按照150元/吨扣除挑选费用。

	
	外源性一般异物：未出现。
	抽检
出现
	
	1）抽样检验过程中超过标准，拒收处理。
2）生产在使用之前批量挑选验证，数量不低于2吨，按照验证产品比例计算对应供应商的异物数量：
①异物数量＞2个/吨，拒收；如因产能原因需让步接收的，按照150元/吨扣除挑选费用。
②1个/吨≤异物数量≤2个/吨，按照100元/吨扣款。
③异物数量＜1个/吨，不扣款。
3）卸货及生产过程中发现（经生产、品控、采购部门鉴定属实）小型昆虫或幼虫、瓷砖/石头/水泥块、竹块/签、木块/签、泡沫块、软胶块/条、毛发，按照200元/个进行扣款。

	
	内源性杂质≤0.1g/kg。
	≥0.3g/kg。
	
	达到让步接收：0.1g/kg＜内源性异物＜0.3g/kg，按1000元/kg扣款。

	备注：
1、外源性恶性异物是指：动物及残骸、药/食品及残骸或非食用物质、烟头、创口贴、布条、羽毛、药/食品包装瓶（袋）、胶/纱布、金属（碎屑不计）、玻璃、硬塑料（胶）块/条等异物。
2、外源性一般异物：小型昆虫或幼虫、瓷砖/石头/水泥块、竹块/签、木块/签、泡沫块、软胶块/条、毛发、塑料丝、线绳、塑料膜、地膜及3mm以下金属碎屑等异物。
3、内源性杂质是指：辣椒叶、辣椒枝杆、杂草、蚕豆壳、秸秆及玉米、黄豆等农作物。
4、若出现某种异物未在以上异物分类明细中，经品控、生产风险评估对该异物进行分类、处置。
5、货值是指：单价×数量。
6、异物计算方式：m吨验证供应商半成品的异物n个，依次作为基础数据n个÷m吨。
7、异物罚款计算：罚款金额=（n个÷m吨）对应的罚款范围×到货数量。
8、公司终产品在销售期间，被反馈产品夹带异物问题，经追溯来自原料携带，将按照《产品质量管理奖惩办法》附件5《各类产品质量问题责任比例划分明细表》追究相关原料供应商直接责任。
9、本标准最终解释权归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。


五、含沙量要求
	项   目
	要求
	扣款标准

	含沙量/(g/kg)  
	 ≤0.03
	0.03～0.05
	按（检出值-0.03）×货值进行扣款。

	
	
	＞0.05
	不符合要求者，拒收。

	说明：测含沙量须在卸货前取样进行检测，符合要求后，才能卸货。


六、微生物限量、致病菌限量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
微生物限量、致病菌限量和食品安全指标，须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和《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基础原料预处理技术要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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